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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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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3月31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获悉，为落实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
例》，加强殡葬领域价格监管，近日，市场监
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印发《殡葬领域明码标
价规定（试行）》，为各类经营者明码标价提
供分类指引。

殡葬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规
定将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
构，销售殡葬用品的经营主体以及其他从
事殡葬相关服务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全部纳
入殡葬领域经营者范围，覆盖“逝、殡、葬、
祭”各环节，不留监管盲区。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
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明码标价不
规范、收费不透明的问题在殡葬领域中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规定进一步细化
明码标价要求，既有一般性规定，也有特
别规定，有针对性地破除丧属和经营者之
间信息差。其中，一般性规定是全部殡葬
领域经营者需要共同遵守的，特别规定是
对殡仪馆、公墓、骨灰堂、殡葬中介等不同
类型经营者和骨灰盒、寿衣、墓位（格位）
安葬、祭奠场地租赁等特定商品和服务分
别适用的。

规定要求，殡葬用品和服务的标价应
当清晰明确，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面议”

“100元起”等表述方式模糊标价。
规定进一步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源

头防范乱收费、“天价”收费。比如，要求经
营者全面、完整、清晰、规范标示殡葬用品
和服务的价格信息，主动公示服务监督和
投诉举报电话，推广使用殡葬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开展收费网络集中公示，建立内部
价格监督制度，不得利用标价手段实施价
格欺诈等。

据悉，规定自5月31日起试行。市场
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部门加强普法宣传，
做好合规指导，强化监管执法，持续跟踪评
估，推动规定各项要求落实，并适时对规定
进行修订完善。 据新华社

规范殡葬领域明码标价
一般不用“面议”“100元起”

3月31日上午，我国首款7吨级固定
翼运投无人机长鹰-8在郑州上街机场首
飞成功。

这款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所属北方公
司控股的北京北方长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的运投无人机，是国内首款通
过实机验证的7吨级无人运投平台，被誉
为“空中重卡”，填补了我国7吨级货运无
人机平台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高端智能航
空物流装备领域取得关键自主技术跨越。

据介绍，长鹰-8运投无人机配备18
立方米超大贯通式货舱，起飞重量达到7
吨，最大有效载荷达3.5吨，可满足常规物
资、生鲜冷链、应急装备等多样化装载需
求。该机最大航程超过3000公里。

长鹰-8运投无人机在高效运载、灵活
适配、全域作业等方面实现突破，可应用于
远程物流运输、应急救援投送、边境物资补
给、复杂地域作业等场景，为低空经济发
展、应急保障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

据新华社

首款7吨级运投无人机
长鹰-8首飞成功

国家医保局解读医保基金监管新规

“购药赠送米面油”
属欺诈骗保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
命钱”，守护好医保基金安全有着重要意
义。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医疗保障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将于4月1日
起施行，进一步细化基金监管“红线”。

为什么要出台细则？细则有哪些内
容？国家医保局3月31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进行解读，回应社会关切。

“近5年来，各级医保部门共追回医保资
金约1200亿元，基金监管工作成效显著。”国
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说，与此同时，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进等也带
来了新的监管课题，医保基金监管执法实践
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有待解决。

此次即将施行的细则共5章46条，从
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
细化规定，是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条例》的进一步完善，为基金监管提供操
作性更强的法律制度依据。

比如，针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中出现的
高编高套、分解住院、转嫁费用等监管难点，
细则明确了基金损失的认定、基金损失时点
的认定以及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等。

医保基金监管涉及协议处理、行政处罚
与刑事追责等多个环节。黄华波说，针对其
中存在的职责交叉、衔接不畅等“梗阻”问
题，细则明确权责边界和衔接流程，提升医
保基金监管的效能和法治化水平。

在处罚方面，细则坚持宽严相济，杜绝
“一刀切”，明确了轻微不罚的适用标准、首
违慎罚的处理方式。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
顾荣介绍，此次细则将重点打击以

“车接车送、减免费用、购药赠送米
面油”等方式进行骗保的问题和倒
卖药品、非法买卖“回流药”等问题。

细则明确，定点医药机构通过
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
供额外财物或服务等方式，诱使引
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
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

对于参保人而言，若明知他人
实施骗保行为，仍参与其组织的涉
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并接受赠
予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
务的，可按欺诈骗保予以处罚。

针对“回流药”乱象，细则作出
清晰界定，比如参保人员将医保基
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
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认定为

转卖药品行为。
倒卖“回流药”的药贩子等职

业骗保人如何认定？顾荣说，对于
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
象收购、销售基本医疗保险药品
的，可以认定以欺诈骗保为目的。

“一名参保人同时手持十余张
医保凭证到定点医药机构就医开
药，定点医药机构工作人员发现明
显异常后，仍不核对身份信息或做
其‘帮手’的，也可以认定为骗保。”
顾荣说，药品追溯码可以作为医保
部门执法取证的依据。

此外，细则还细化明确了个人
有关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常
见情形，包括重复享受待遇、享受
他人医保待遇、出租本人医保凭证
并非法获益、虚构事实骗取各类医
保待遇等。 据新华社

4月新规
事关你我，一起来看！

不得运用数据和算法
设置“同货不同价”

《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4月10日
起施行。规则明确，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
营者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在消费者
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
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
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
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
者收费标准。

明确“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认定”标准

《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和对未成
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络平台服
务提供者认定办法》4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该网络平台提供的产品或者

服务专门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注册
用户在1000万以上或者月活跃用户在
100万以上；该网络平台提供的产品或
者服务的对象不局限于未成年人的，未

成年人注册用户数量在1000万以上或
者月活跃未成年人用户在100万以上
的，应当认定为未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
的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 据新华社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
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4月
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车电一体
报废”，即报废新能源汽车时应当
带有动力电池，否则按照有关规定

认定为车辆缺失。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
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
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
用的其他领域。

新办法护航信用“重塑”

《信用修复管理办法》4月 1
日起施行。办法规定，“信用中
国”网站统一接收信用主体主动
提出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行政
处罚、异常名录等信息的信用修
复申请，并按照“谁认定、谁修复”

的原则，推送给认定失信信息的
行业主管部门或地方有关部门、
单位办理修复。“信用中国”网站
一般应当自收到信用修复申请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反馈信用修
复结果。

重点打击两大类骗保行为

提高基金监管精细化水平

新能源汽车应“车电一体报废”


